
4-2-2-3 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校園發展計畫執行小組  

任務分配表  

職   稱  職   稱  任   務   說   明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梁寶丹  

一、依據計劃要點說明暨有關之規

定，草擬規劃。  

二、組織校園發展計劃小組。  

三、綜合成員意見決定規劃草案  

 

執行秘書  總務主任蒲有任  

一、依據重要會議決議內容，規劃

工作進度與計畫。  

二、依據實際需求規劃採購案件。  

三、執行規劃定案後之要項。  

四、其餘各項交辦事項之執行。  

 

執行委員  教導主任吳招美  

一、依據重要會議決議內容規劃工

作進度與計畫。  

二、執行規劃定案後之要項。  

三、其餘各項交辦事項之執行。  

 

組員  

教務組長林美純  

訓導組長張美惠  

級任教師與職員  

一、主動參予配合學校各項計劃工

作之進行。  

二、針對規劃要點提供個人經驗、

意見，其校園規劃更趨完善。  

三、落實班親會組織，協助推廣學

校整體計劃之理念。  

 

專業顧問  建築設計師  

一、協助指導學校校園建築設施之

規劃。  

二、評估學校未來發展之需要。  

 

顧問  

家長會長  

家長委員  

社區家長人士  

一、提供學校開放社區民眾使用各

項設施之意見。  

二、提供學區內發展之資料與意

見，供規劃之參考。  

 

承辦人：             總務主任：              校長：  


